
专题报道——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和谐

建立健全城乡低保制度

  促进构建和谐社会

江苏省财政厅

近
几年来，江苏省各级财政部门按

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总体要求，逐

步建立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初步形成了“城乡联动、管理规范、

保障有力、应保尽保”的制度体系。截

止到2005年底，江苏省已纳入城乡低

保对象 1 2 9 .5 万人，占全省人口的

1.8%，其中城市低保42.1万人，人均

月补差 91元；农村低保 87.4万人，人

均月补差 36元。基本实现了动态管理

下的应保尽保，为保障困难群众的基

本生活，促进改革发展和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建章立制 ，把城市低保纳入规

范化管理轨道

江苏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的建立起步较早，经过几年时间的

努力，全省各级普遍建立了低保资金

管理制度，低保补助资金列入财政预

算，保障对象逐年增加，保障标准不断

提高，保障功能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

认同。在成绩面前，财政部门并没有满

足现状，而是瞄准了一个新的、更高的

目标：把城市低保纳入规范化管理的

轨道。针对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低保对

象界定难、收入核定难、动态管理难等

问题和部分基层单位在实施低保补助

过程中存在的操作不规范行为，省财

政厅会同省民政厅在广泛调研和听取

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出台了《江苏省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按照

科学合理的定标方法，建立低收入家

庭各项收入核定计算体系，注重各项

保障政策的相互衔接，鼓励就业，实施

多层次、分类别的动态管理保障办法，

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建立稳定的低

保资金筹措机制，提升规范化管理水

平、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

一是注重政策的衔接，科学合理

定标。《规程》要求各地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的制定与调整，应遵循保障最基

本生活、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物价变

动情况和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与最

低工资标准和失业保险标准相衔接的

原则，按照既保障低收入居民的最基

本生活又有利于鼓励就业的原则来确

定。例如，江苏省最低工资标准于2005

年7月 1 日起正式调整，南京市作为一

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在原有620元 /

月的基础上小幅上调至690元 / 月。城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也相应由家

庭人均每月 240元提高到 260元。

二是建立收入核定体系，量化实

际收入。《规程》详细列明了11类应计

入家庭收入和10类不计入家庭收入的

项目，以及 10种各类特殊家庭收入的

计算方式。例如：凡被征用土地后不再

享有集体土地承包（租赁）权，并经当

地政府批准农转非后，领取各种补偿

金和安置费的家庭，在核定其家庭收

入时，应从所领取的货币补偿金中，扣

除用于按标准购置一处经济适用房或

二手房后，将剩余补偿金和安置费、家

庭成员收入数合并计算。另外还明确

了各类非固定性、隐蔽性收入的核定

要求，把现金性收入与资产性收入通

盘考虑，解决了近年来新出现的领取

拆迁补偿、下岗失业人员安置补偿、经

济补偿金、从事非单位正规就业劳动

的收入和非常住户口人员收入核定问

题。

三是细化保障对象，严格界定范

围。《规程》明确规定，自费安排子女

择校就读等14类家庭不能享受低保待

遇，确保真正需要帮助的特困家庭及

时获得资助，提高了低保资金使用的

针对性和效率。

四是分档施保，动态管理。《规程》

要求对 70岁以上老人等 7类人员每月

增发保障标准全额的10-20% 保障金。

对保障对象实行分类定期核查，“三

无”及孤、老人员为一类对象，每年审

核一次；持证残疾人、重症病人为二类

对象，每半年审核一次；其他类别人员

均作为三类对象，每季度审核一次。经

审核不符合低保条件者，按规定程序

退出低保补助范围。

五是建立渐退机制 ，鼓励低保人

员就业。《规程》规定有劳动能力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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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对象就业后，家庭人均收入高于保

障标准的，可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实

行人性化操作，采取缓退方式退出低

保。即就业后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低

保标准但低于当地保障标准1.5倍的，

保留其低保待遇3个月，第4月起退出

低保。同时规定，在法定劳动年龄段有

劳动能力、保障期内不服从劳动就业

介绍所和社区居委会就业安排的，其

本人按补差金额减半补助或视情取消

其保障待遇等制约措施。

此外，《规程》对整个低保工作的

操作程序、档案资料的规范管理、各级

民政、财政部门的职责分工都作了十

分详细的规定。《规程》的颁布实施，提

高了城市低保工作的质量和水准，规

范了工作运行机制，也方便了广大的

低保对象，使江苏省城市低保工作步

入了规范化管理的轨道。

创新思路，高起点全面推进农

村低保

从2005年起在全省全面建立农村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省财政厅会

同省民政厅出台了相关政策，针对苏

南苏北经济差距较大的实际情况，对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明确了不同

的目标任务。规定农村低保所需资金

列入当地财政预算，省财政对苏北欠

发达地区给予不同比例的转移支付补

助，补助金分配与低保工作实际进度

挂钩，与保障人数、保障金支出、地方

预算资金安排及工作实绩挂钩，实行

年初预拨、分季核算、考核奖惩的方

式，充分发挥省补资金的激励、导向作

用。此外，还对实施农村低保制度提出

实行目标管理的考核奖惩机制，有力

地促进了全省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

在实施农村低保工作中，适当借鉴了

城市低保工作的经验，在操作管理方

面坚持高起点、严要求、规范运作，务

求取得实效。截止到2005年末共保障

87.4万人，超额完成目标人数 14% 。

多措并举，构建低收入群体生

活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城乡低保制度，仅仅靠

政府发放的低保补助金是远远不够的，

特别是低保对象在遇到生病、子女上

学、物价涨幅过快等情况时，靠低保补

助金要想维持基本生活更是相当困难。

为此，江苏省在制定低保补助标准的

同时，还研究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

各地也都相继出台了对低保家庭实行

优惠扶持的政策措施。优惠扶持的内

容十分广泛，涉及工商、税务、劳动、

教育、卫生以及水、电、气、房租等领

域。如南京市对低保家庭每户每月补

贴管道煤气费50元、公交IC卡 100元，

从 2004年下半学期开始，对全市低保

对象子女发放“助学券” 200万元，受

助对象 9392人；无锡、苏州等地对低

保家庭每户每月补助5吨水费；镇江市

对低保家庭的房租按 40 - 70% 收取，

对低保对象门诊诊疗费、治疗费、大型

设备检查费减免 30% ，住院费、 床位

费按50% 收取，等等。为缓解物价上

涨给低保家庭带来的困难，江苏省对

低收入居民实行基本生活消费价格上

涨动态补贴制度，在年度全省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涨幅超过3% 时，对城乡低

保对象和下岗失业人员给予一个月的

全额最低生活保障金标准的一次性补

贴。

加大投入，实现应保尽保

近几年来，江苏省各级财政部门

调整支出结构，用于城乡低保的补助

资金由 1 997 年的 1454 万元增加到

2005 年的 7.58 亿元，省财政补助由

2001 年的 3000万元增加到 2005年的

2.27亿元。随着财政资金安排的增加

，江苏省城乡低保对象范围从民政三

无对象扩大到所有家庭月人均收入低

于低保标准的社会成员。城市低保标

准逐步提高到 160 - 300元，农村低

保标准也逐年提高，目前全省最高的

达到 2640元 / 年，最低的为 720元 /

年。

动态

江苏沛县：城乡低保不搞“终身制”

江苏省沛县 为规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保障低收入居民基本

生活 ，近期分别出台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 ，使城乡低保工作

迈上新台阶。新出台的规程对低保人员保障标准、保障范围及对象、审批

工作程序、工作职责、保障资金筹集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并制定了严格的

监督处罚措施，尤其加 强 了低保人员分类施保动态管理，使低保家庭“有

进有出”，不搞“终身制”。“低保对象”分为三类：一类为“三无人员”（无

劳动能力、无人赡养、 无子女）及孤儿，每年审核一次家庭人口和收入状

况；二类为残疾人、 重症病人且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每半年审核一次；

三类为有劳动能力但家庭困难的人员 ，每季度审核一次。真正实现了“该

进的能进来，该出的能出去”的阳 光操作，动态管理。目前已纳入城乡低

保户 25320人，发放低保资金245万元。  （王书勤  付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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